
财稅法制

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

和《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暂行规定》的规定，结合国

家现行财政财务制度，制定本办法。

一、各级财政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财务管理的

主管部门，负责制定住房公积金及其管理机构财务管

理和会计核算制度；审批住房公积金财务收支（预）决

算、住房公积金业务收支（预）决算和管理机构管理费

用（预）决算；核定和管理住房公积金业务费用和管理

机构的管理费用。

二、对住房公积金实行“专户储存、统一管理、专项

使用”的管理办法，严格审批、使用制度，保证住房公积

金的专款专用。

三、住房公积金的业务收入包括：公积金存款利息

收入、公积金贷款利息收入、公积金购买国债利息收

入、公积金滞纳金和其他收入。住房公积金的业务支出

包括：住房公积金利息支出、公积金手续费支出、委托

银行贷款的手续费支出、管理机构的管理费用、坏帐准

备和其他支出。

四、各项业务支出的计算与核定：

住房公积金利息支出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

计算，经同级财政部门核定后列支。

住房公积金手续费支出和委托银行贷款手续费支

出由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和受托银行确定，经同级财

政部门核定后列支。

管理机构的管理费用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等，具体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由同级财政部门参照事

业单位财务管理办法确定。

坏帐准备由同级财政部门核定后列支。

其他支出由同级财政部门核定后列支。

五、住房公积金业务收支和管理机构的管理费用

进行分帐管理，管理机构管理费用应另设专户进行管

理。

六、管理机构不论隶属关系，均须按同级财政部门

的规定，年初编制住房公积金财务收支预算、业务收支

预算和管理机构管理费用预算，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报当地人民政府审定后执行；年终编制住房公积金财

务收支决算、业务收支决算和管理机构管理费用决算，

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批，报当地人民政府审定。

七、凡违反本办法，按《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

处罚的暂行规定》进行处罚。

八、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应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报财政部备案。

九、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财政部 1995年 1 月 18 日印发  财综字〔1995]6号）

财稅法制财政部调整行政复议委员会组成人员

财政部近日发出通知，对财政部行政复议委员会

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

财政部行政复议委员会成立于 1990 年 4 月。1994

年机构改革方案实施以后，机构设置和人员情况都发

生了较大变化。而且，随着国家赔偿法的实施，财政行

政复议、应诉和赔偿案件将会有所增加。因此，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的通知》精神以及形势发展的要求，需要对财政部行政

复议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财政部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由金人庆副

部长担任，副主任由部长助理傅芝邨和条法司司长王

家林担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及部内综合与改革司、

预算司、地方司、工业交通司、商贸金融司、税政司、外

汇外事司、世界银行司、文教行政司、社会保障司、农业

局、国债司、基本建设司、会计司、条法司、财政监督司、

人事教育司各一名负责同志担任委员。

财政部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为行政复议办

公室，设在条法司，具体办理有关财政行政复议、应诉

和赔偿等事宜。

（赋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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